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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急

福 州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文 件

榕建规〔2025〕15号

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商品房销售管理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、各房地产开发企业：

近期，随着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，房地产领域涉及

开发企业降价销售、装修质量售后维保、保交房等方面投诉纠纷

逐渐增多，为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，保持房地产市场总体

稳定，指导开发企业强化服务意识，引导交易当事人依法维权，

遏制房地产领域投诉纠纷频发现象，根据《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》

和《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销售管

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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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预售方案管理

（一）制定方案

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和签订预售资金监管协

议前，应按照土地出让合同及预售范围制定商品房预售方案，经

市住建局审核，符合法定条件的，方可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

证、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。

（二）方案公示

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商品房预售方案在售楼案场显著位置

张贴公示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经审核通

过的商品房预售方案组织商品房销售。

（三）方案内容

商品房预售方案由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制定，应包含以下内

容：

1.基本情况。包括项目名称、坐落，土地用途、项目总规模

等参数，土地出让合同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各类型商品

房套数、面积等参数。

2.建设情况。包括项目建设周期、各期计划和工程进度，本

期计划预售的商品房开竣工日期及交付日期。

3.预售价格。包括本期计划预售的商品房价格区间。采取精

装修交付的商品房应明确精装修部分的价格区间。

4.预售计划。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自主确定本期计划预售、

对接安置的商品房性质、套数、面积等参数及楼栋号、房号信息。

本期计划公开销售的日期、地点等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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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销售团队。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负责人；委托销售代

理的项目应明确代理机构资质、案场负责人；委托中介机构分销

的项目应明确中介机构资质、案场负责人。

6.投诉纠纷处置措施。包括商品房销售纠纷调处预案、商品

房交付质量问题维修整改预案及质量维保团队负责人，装修交付

的项目应重点制定装修质量问题维修整改预案及质量维保团队。

7.签约付款流程。包括商品房买卖合同签约流程及各环节时

限，定金、首付款、公积金和个人住房贷款的付款节点等。

8.物业服务方案。包括前期物业管理企业、物业管理方案和

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。

二、规范开盘驻场监督制度

新批准预售楼盘开盘销售时，市住建局应会同市不动产登记

和交易中心开展售楼处驻场监督。监督重点：

（一）信息公示。包括：企业营业执照、房地产开发企业资

质证书、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证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商品房预

售方案、预售资金监管账户、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、前期物

业服务合同、土地出让合同和土地使用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材料。

（二）公开销售。开发企业及其销售代理机构、分销机构是

否按照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方案依法组织公开销售。

（三）明码标价。明确商品房销售是否实行一房一价、明码

标价。

（四）资金监管。预售资金是否依法纳入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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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图纸模型。销售现场公示的沙盘模型、户型、平面图

是否符合规划设计要求，楼盘相关不利因素是否进行提示告知。

（六）样板房。样板房及展示区是否符合规划设计要求，样

板房及展示区内仅做展示且不属于交付标准的“软装”、家具家

电设备等，应在显著位置悬挂“非交付标准”等提示牌。

三、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

（一）市住建局将商品房预售方案转送不动产登记和交易、

工程质量监督、预售资金监管、金融机构等相关单位，依法办理

相关手续，共同做好商品房销售、工程质量和预售资金监督监管

工作，督促企业依法合规经营，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商品房预售方案预售商品房的，

由市住建局会同市场监管、不动产登记和交易等部门依法处置。

（三）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本通知制定商品房预售方案的，

不予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、不予签订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协议。

四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特此通知

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10月 16日

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0月16日印发


